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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舟建委〔2012〕244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深基坑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住建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我市深基坑工程的管理，保障建设工程的顺利

进行，维护相邻建（构）筑物和公用、市政设施的正常使用，确保

周边单位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建筑法》、《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

法》(建质〔2009〕87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及国家相关规范、技术标

准，结合本地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深基坑，是指开挖最大深度超过 3米（含 3

米），或深度虽未超过 3米，但地质情况和周围环境及地下管线特

别复杂的工程。

本通知所称深基坑工程，包括岩土工程勘察、围护结构设计、

围护结构施工与拆除、地下水控制、基坑监测、土方挖填等内容。



—2—

二、深基坑设计、施工、监测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资质资格应符

合下列要求：

（一） 建筑基坑工程支护设计的单位应具有工程勘察甲级综

合类资质、乙级以上专业类岩土工程资质或者乙级以上专业类岩土

工程（设计）资质，对二层以上地下室或开挖深度超过 12米的基

坑工程，应具有工程勘察甲级综合类资质、甲级以上专业类岩土工

程资质或者甲级以上专业类岩土工程（设计）资质。

基坑工程支护设计主要专业负责人应具有国家注册岩土工程

师或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并与基坑工程支护设计单

位有合法劳动合同关系；基坑设计图纸上应加盖相关注册工程师执

业印章;基坑设计涉及结构计算的，应由结构专业技术人员完成，

并由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负责审核。

承接本市建筑基坑工程设计的市外单位应按《舟山市外设计企

业进舟备案管理办法》（舟建委〔2011〕95号）向市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办理单项登记备案。

（二）施工单位应具有建筑施工总承包资质或地基基础专业承

包资质，对二层以上地下室或开挖深度超过 12米的基坑工程，应

具有建筑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及以上或地基基础专业承包一级资

质;

（三）建筑基坑工程监测单位应具有勘察综合甲级、岩土工程

乙级或岩土工程专业（工程监测）乙级以上资质，对二层以上地下

室或开挖深度超过 12米的基坑工程，应具有工程勘察甲级综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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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甲级以上专业类岩土工程资质或者甲级以上专业类岩土工程

（工程监测）资质。并符合以下条件：

1．在舟有一定规模的办公场所；

2．技术负责人应具有土木工程、岩土工程等本专业学历，注

册工程师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五年以上支护工程设计、施工、监

测、科研实践经历；

3．监测人员应当是土木工程、岩土工程测量等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不少于 3人，其中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

人；

4．监测仪器和设备能满足位移、变形测量、土体深层变形监

测、地下水位观测要求。所有测试、检测仪器须经法定机构的标定

和测定，现场仪器配置不少于 2套。

承接本市建筑基坑工程监测业务的市外监测单位应按上述条

件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年度登记备案（详见附件一）。

三、深基坑工程的勘察、设计方案深度应满足工程实际需要，

施工方案、监测方案内容应齐全完整，并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不得盲目套用既有方案。一般情况下，深基坑设计、施工及监测方

案应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一）勘察方案：勘察布孔范围及间距、勘察深度、岩土取样

及参数选用和土工试验应符合现行浙江省《工程建设岩土工程勘察

规范》（DB33/T1065）相关要求；

（二）设计方案：工程概况、周边建筑物与市政设施等环境条

件；场地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等环境地质条件；设计依据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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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设计及方案优化比选；地表及地下水控制体系设计、边坡加固

或基坑支护结构体系设计、土方开挖工况设计及技术要求；监测技

术要求、应急预案、施工图、计算书等;

（三）施工方案：工程概况、编制依据、施工计划、施工工艺

技术（土方开挖及降水、支护的施工工艺）、质量安全施工保证措

施（工程桩、塔吊基础质量安全保证措施）、劳动力计划、计算书

及相关图纸；

（四）监测方案：工程概况、场地岩土工程条件及基坑周边环

境状况；监测依据、监测目的及内容；基准点、监测点的布设及保

护；水准控制网技术要求；观测频率、监测报警及异常情况下的监

测措施、监测数据处理与信息反馈等。

四、深基坑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监测方案必须进行专家论证，

经专家论证通过的设计、施工和监测方案应向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备案。设计、施工和监测单位应按专家论证通过的方案组

织实施。

五、深基坑施工，工程各有关参建单位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工程施工前，应掌握基坑周围建（构）筑物安全状况，

建设单位应会同施工单位及邻近建（构）筑物业主对基坑周边建

（构）筑物的质量状况进行调查，对已有裂缝和不均匀下沉等要事

先做好检测记录和标记，有条件的还应录像存档；作为施工期间定

期对其裂缝、沉降、垂直度等观测的分析对比资料。

（二）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审批后的支护方案和施工方案进

行施工，并遵照国家有关规范、规程制定出严谨的质量、安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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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健全施工现场监督检查制度。

（三）建设、监理、施工单位不得擅自对既定方案作重大变更、

调整，实际施工工况应与设计工况保持一致;确需变更调整或实际

工况发生较大变化的，应由设计单位复核验算并出具书面处理方

案，处理方案应经原专家组评审通过后实施;

（四）监测单位应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可靠，及时提交

阶段性监测资料;当监测数据达到报警值时，应立即通知建设、设

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建设单位应迅速组织有关各方查明原

因并制定解决方案;

（五）监理单位应严格履行职责，在深基坑施工过程中加强对

开挖深度、支护时间等重要部位和关键环节的检查，在深基坑暴露

期间加强对边坡及周边环境安全状况的巡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

应立即责令整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应向工程所在地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机构报告。

六、深基坑应及时进行回填，严禁长时间暴露。在基坑围护结

构有效时限内和满足设计抗浮要求的前提下，一般在主体结构施工

至二层时必须回填完成。

七、施工单位应及时收集、整理深基坑工程施工技术资料，技

术资料包括内容：经专家论证通过的设计、施工、监测方案，施工

记录，原材料出场合格证，复验报告，混凝土、砂浆试块抗压强度

试验报告，水泥搅拌桩取芯抗压试验报告，边坡和周围建筑物变形

监测报告，设计变更通知、重大问题处理文件和技术洽商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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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各自行政区域内深基坑支

护工程的管理工作，负责深基坑支护设计和评审的管理、监督工作，

指导深基坑支护工程的抢险、补救工作，组织对深基坑支护工程事

故的处理。

九、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加

强对深基坑工程的监督管理，重点对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一）超越资质等级或违规挂靠承揽深基坑工程设计、施工、

监测业务的;

（二）出卖、出借资质、资格证书的;

（三）肢解发包、转包或违法分包深基坑工程施工业务的;

（四）未编制设计、施工及监测方案或方案未经专家论证擅自

施工的;

（五）设计、施工及监测方案内容空洞，严重缺乏针对性及可

操作性的;

（六）实际施工中不执行既定方案或擅自对既定方案作重大变

更、调整，或偷工减料、任意压缩合理工期，造成工程实体存在重

大安全隐患的;

（七）不及时对深基坑进行回填的;

（八）深基坑施工技术资料不真实、不完整，与工程进度不同

步情况严重的;

（九）其他违规行为。

十、对查处的各种违规行为，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视情况

采取以下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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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令限期整改或局部停工整改，需鉴定检测的，责成委

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鉴定检测;

（二）记录责任单位、责任人的不良行为并通报批评，需给予

行政处罚的，移送执法部门实施处罚;

（三）对拒不整改以及经整改仍不达标、现场管理混乱的责任

单位，给予取消一定期限内的投标资格、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清

出建筑市场等处理，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暂停执业、吊销岗位证书

等处理。

十一、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 30日后施行。

附件：市外基坑工程监测企业进舟备案申请表

二Ｏ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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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外基坑工程监测企业进舟备案申请表

（工程监测企业备案专用）

申请企业公章：

申请日期：

申请企业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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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外工程监测企业基本情况

市外工程监测企

业名称（全称）

企业经济性质

邮政编码

市外工程监测企

业地址

电话

传真

市外工程监测企

业法人代表姓名

学历 职称
注册

执业资格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驻舟负责人

姓名

学历 职称
注册

执业资格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驻舟技术

负责人姓名

学历 职称
注册

执业资格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驻舟办公场所

所在地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号

邮政编码

上级主管部门
驻舟办公场所

面积

企业工商营业

执照注册号

企业注册资本

（万元）

驻舟现场操作

人员人数

驻舟现场操作人员

经过培训人数

企业现有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编号

资质证书

发证日期

资质证书

有效日期

资质证书规定的

业务范围（应与资

质证书注明的范

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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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驻我市工程监测技术人员基本情况登记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所学

专业

技术职称类

别及等级

目前所从

事专业

从事

勘察

年限

身份证号码
本人亲笔

签名

备

注

三、在我市配置的技术装备情况表

序号 技术装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主要性能 备注

注：此栏只须填写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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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我市完成过的代表工程

序

号
工程勘察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规模及复杂程度

工作起止

时间

工程竣工

时间

质量评定

结果

注：首次进入我市的企业可不用填写

五、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

市级

建设

行政

主管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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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城乡建设 工程 安全管理 通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舟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2年 11月 28日印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